
壢新醫院家庭醫師安心卡會員權益 

三大安心保障 

• 專屬家庭醫師│全面掌握個人健康狀況，提供醫療協助(用藥諮詢/疾病預防) 

• 健康檢查、健康促進│協助會員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追蹤，定期關懷會員身心靈健康 

• 健康促進團隊│醫護團隊依據個人健康狀態協助會員執行營養管理、運動管理、藥物諮詢 

專業醫療服務 

• 每年家庭醫師訪談，定期健康評估 

• 健康評估-健康檢查 

• 專屬健康秘書，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 陪診服務、診後關懷、提供衛生教育指導方案 

• 跨團隊整合照護健康團隊(健康管理師、營養師、藥師、運動教練等)，提供全面性健康管理服務 

健康加值服務 

• 壢新醫院掛號不限號 

• 優先安排住院床位 

• 在本院內之緊急醫療服務及綠色通道安排 

• 安排提供赴上海禾新醫院就診 

• 加選高檢類自費品項專屬折扣 

• 聯新會館舒壓活氧SPA使用券(依會員類別贈送) 

附加醫療優惠 

• 會員愛家健康照護優惠。 

會員服務約定條款 

1.會員申請人聲明：  

  (1)會員申請人有七天之契約審閱期，審閱期內得向本會館申請解除本協議書，並得請求會館退還原繳款額。  

  (2)已閱讀本協議書之約定，並同意以本協議書之約定作為會員申請人與本中心間契約法律關係之內容，本協議書自簽

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1年。  

  (3)會員申請人簽署本協議書時業已具有完全之行為能力並出於自願簽署；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並已由其法

定代理人出於自願代為簽署。  

  (4)會員確認其已取得本協議書之副本。  

2.會籍之終止  

  (1)會員入會超過七天審閱期後，如會員要求終止協議得請求按照比例退費，但不得請求返還進入檢測排程項目費與手

續費。  

  (2)會員如有違反本協議書之約定及規則者，本中心得終止會員之會籍，會員不得要求返還已繳之費用。  

     (3)會員不得因未使用會員卡列服務，而要求扣減退還會費或其他應繳納之金額。  

3.會員基本規則  

    (1)會員之服務需另行收費者，會員須依公告之辦法或程序，向服務人員申請付費使用服務。  

     (2)會員的會籍變動、異議表達等有關會員協議書之相關事項，須以書面形式方式提出申請，本中心不接受任何口頭申

請或要求。  

     (3會員續約需於期滿前簽署續約申請書並繳納全額費用始算續約完成 

4.合意管轄：若因本協議涉有訟爭，合意專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5.本申請書需填寫之會員個人資料，係為保障會員權益及履行約定服務項目之目的而蒐集，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提供人

權益，並嚴格遵守相關規定。 

6. 本協議書之簽署人同意依據本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成為壢新尊爵門診中心之會員，在本協議書約定有效之會籍期間內，

將依據本協議書之約定方法使用中心之服務與設施，並了解同意本協議書之條款內容得因實際需要以公告方式修訂之 

 


